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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融资租赁有关纳税调整分析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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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与税法认定的折旧年

限比较

根据租赁准则的规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的

确定，应根据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判断：淤如能合理确定租赁期

届满后，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租赁企业的，则折旧年限以

其固定资产的尚可使用年限确定。于如不能合理确定租赁期

届满后是否能取得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的，则该固定资产的

折旧年限以租赁期与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限

期来确定。税法允许固定资产在税前扣除的折旧年限是尚可

使用年限，按尚可使用年限计提的折旧允许在税前扣除。下面

具体分析各种情形下，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与

税法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年限可能存在的差异。

情形一：尚可使用年限大于等于租赁期

1. 租赁期内确定到期所有权归承租人。根据会计准则和

税法的规定，会计年限与税法年限都是尚可使用年限，因为固

定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因此计提折旧时需纳税调减，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时需进行纳税调增。

例 1：长江公司 20伊1年 1月 1日采用融资租赁方式从黄

河公司租入一旧设备，设备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为 1 250 000

元，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大于租赁

资产的公允价值，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000元，双方

商定，款项分五年于每年年末支付。租赁期届满，该设备归承

租方长江公司所有。假定该设备尚可使用年限为 5年，期满净

残值为 0，采用直线法提取折旧。

相关会计处理为：淤20伊1年 1月 3日长江公司融资取得

固定资产：借：固定资产 1 000 000，未确认融资费用 250 000；

贷：长期应付款 1 250 000。于20伊1年度计提折旧：借：管理费

用 50 000；贷：累计折旧 50 000。盂20伊1年 12月 31日摊销未

确认融资费用（具体每年末摊销金额见下表）：借：财务费用

79 300；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79 300。20伊2年、20伊3年、20伊4

年、20伊5年提取折旧、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方法同上。

涉税分析：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固定资产，租赁准则规

定，在租赁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

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

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并将两者

的差额记录为未确认融资费用。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

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租

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在签

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因此，长江公

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 000 000

元，而计税基础为 1 250 000元，造成将来会计计提折旧与税

法允许在税前扣除折旧的差异，需要纳税调减；而未确认融资

费用 250 000元在分期摊销计入财务费用时会减少会计利

润，而税法不允许其在税前扣除，因此需要纳税调增。

2. 租赁期内未确定到期所有权归承租人。根据会计准则

和税法的规定，会计折旧年限为租赁期，税法折旧年限是尚可

使用年限，因此对于折旧年限的差异对折旧需要进行纳税调

整。租赁期届满，如果所有权归承租人，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已

经提完继续使用，会计上不允许再计提折旧，但税法因为按照

尚可使用年限提取，因此可以继续在税前扣除折旧，则需要纳

税调减。当然，在租赁期内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期摊销时还需要

进行纳税调增。

情形二：尚可使用年限小于租赁期

根据会计准则和税法的规定，会计与税法确定的折旧年

限均为尚可使用年限，但是因为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与账面

价值存在差异，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因此在固

定资产提取折旧年度内需要进行折旧的纳税调减，同时在租

赁期内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时需要进行纳税调增。

二尧固定资产售后融资租回会计处理与涉税分析

根据租赁准则和固定资产准则的规定，固定资产售后融

资租回会计上是分两个环节考虑，即销售业务与融资租赁业

务两部分。由于两个环节存在关联，销售价格高则将来融资租

赁支付的租金也高，销售价格低则将来融资租赁支付的租金

也低，因此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固定资产销售价格是公

允的，则销售环节产生的损益不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是递延

到将来作为对折旧费用的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

【摘要】本文从固定资产准则、租赁准则和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出发，主要探讨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售后融资

租回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方法，分析纳税调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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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31窑阴

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0

年第 13号公告）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

产时，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

并未完全转移；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

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

为，不确认销售收入，对融资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

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

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据

此，税法实际上是将企业售后融资租回业务作为固定资产抵

押借款业务对待，因此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存在差异。

例 2：华光公司 20伊1年 1月 3日以 1 000 000元的价格

出售一台生产设备给黄河公司，该设备的账面原值为 2 400 000

元，已提折旧 1 200 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10年，采用直线

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 0。

同时，华光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从黄河公司租入该设

备，设备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为 1 250 000元，租赁开始日租赁

资产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大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租

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000元，双方商定，款项分 5年于

每年年末支付。租赁期满，该设备归承租方华光公司所有。假

定销售完成日和租赁开始日为同一日，该设备尚可使用年限

为 5年，期满净残值为 0，采用直线法提取折旧，不考虑销售

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相关会计处理为：

（1）华光公司 20伊1 年 1 月 3 日固定资产出售时：借：

固定资产清理 1 200 000，累计折旧 1 200 000；贷：固定资产

2 400 000。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

租回损益（融资租赁）200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1 200 000。

（2）华光公司于 20伊1 年 1 月 3 日以融资租赁方式租

回固定资产：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1 000 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250 000；贷：长期应付款———黄河公司

1 250 000。

（3）华光公司 20伊1年 12月 31日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

未确认融资费用。采用内插值法可求得实际利率 i=7.93%，具

体每年末应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见下表。借：财务费用 79 300；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79 300。

（4）华光公司 20伊1年 12月 31日支付租金：借：长期应付

款———黄河公司 250000；贷：银行存款 250 000。

（5）华光公司 20伊1年 12月 31日提取折旧，摊销递延收

益，借：管理费用 240 000；贷：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

损益（融资租赁）40 000，累计折旧 200 000。

（6）华光公司 20伊2年 12月 31日、20伊3年 12月 31日、

20伊4年 12月 31日、20伊5年 12月 31日支付租金、摊销未确

认融资费用、计提折旧、摊销递延收益的会计分录同上。

华光公司固定资产售后融资租回整个过程会计处理与税

务处理存在的差异以及纳税调整方法为：

20伊1年 12月 31日，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 240 000元，

税法允许扣除折旧 120 0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79 300

元。纳税调整方法：本年度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额为 240 000

元，而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额为 120 000元，因此需要纳税

调增 120 000元。另外，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财务费用的

金额为 79 300元，而税法没有此概念，因此不允许在税前扣

除，需要纳税调增 79 300元，全年需要纳税调增 199 300元。

20伊2年 12月 31日，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 240 000

元，税法允许扣除折旧 120 000 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65 763.49元。纳税调整方法：本年度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额

为 240 000元，而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额为 120 000元，因

此需纳税调增 120 000元。另外，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财

务费用的金额为 65 763.49元，而税法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因此

需要纳税调增 65 763.49元，全年需纳税调增 185 763.49元。

20伊3年 12月 31日，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 240 000

元，税法允许扣除折旧 120 000 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51 153.53元。纳税调整方法：本年度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额

为 240 000元，而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额为 120 000元，因

此需要纳税调增 120 000元。另外，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

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51 153.53元，而税法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因

此需要纳税调增 51 153.53元，全年需要纳税调增 171153.53元。

20伊4年 12月 31日，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 240 000

元，税法允许扣除折旧 120 0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35 385.01元。纳税调整方法：本年度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额

为 240 000元，而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额为 120 000元，因

此需要纳税调增 120 000元。另外，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

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35 385.01元，而税法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因

此需要纳税调增 35 385.01元，全年需要纳税调增 155 385.01

元。

20伊5年 12月 31日，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 240 000

元，税法允许扣除折旧 120 000 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18 397.97元。纳税调整方法：本年度计入管理费用的折旧为

240 000元，而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折旧为 120 000元，因此需

要纳税调增 120 000元。另外，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财务

费用的金额为 18 397.97元，而税法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因此需

要纳税调增 18 397.97元，全年需要纳税调增 138 397.97元。

以上合计计入管理费用的会计折旧为 1 200 000元，税法允许

扣除折旧 600 0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为 250 000元。茵

日期

渊1冤

20伊1年1月3日

20伊1年12月31日

20伊2年12月31日

20伊3年12月31日

20伊4年12月31日

20伊5年12月31日

合计

租金

渊2冤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确认的融资费用

渊3冤=期初渊5冤伊
7.93%

79 300

65 763.49

51 153.53

35 385.01

18 397.97鄢

250 000

应付本金的减少

渊4冤=渊2冤-渊3冤

170 700

184 236.51

198 846.47

214 614.99

231 602.03

1 000 000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渊5冤=期初
渊5冤-渊4冤

1 000 000

829 300

645 063.49

446 217.02

231 602.03

0

鄢尾数调整18 397.97=250 000-231 602.03遥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表（实际利率法）


